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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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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錄
：

徐
貴
鳳 

壹
：
報
告
事
項 

一
、 

八
十
九
學
年
度
本
系
大
一
新
生
144
人
；
大
二
轉
學
入
學
6
人
，
轉

系
入
學
5
人
，
轉
出
1
人
；
碩
一
新
生
92
人
，
博
一
新
生
20
人
。 

二
、 

八
十
九
學
年
度
新
聘
助
理
教
授
一
名
：
吳
季
珍
老
師
。 

三
、 

八
十
九
學
年
度
系
教
評
會
已
完
成
改
選
。
系
教
評
會
已
於
八
月
十
五

日
召
開
第
一
次
會
議
通
過
張
鑑
祥
及
王
紀
兩
位
副
教
授
之
升
等
申

請
案
；
並
決
定
聘
任
張
聖
雍
、
梁
武
智
兩
位
專
任
助
教
。 

四
、 

八
十
九
學
年
度
本
系
各
委
員
會
已
重
組
完
成
，
新
任
召
集
人
名
單
如

下
：
學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：
楊
明
長
；
課
程
委
員
會
：
蔡
少
偉
；
研
究
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：
許
梅
娟
；
儀
器
委
員
會
：
洪
昭
南
；
經
費
運
用
委

員
會
：
林
睿
哲
；
系
館
管
理
委
員
會
：
王
紀
。
相
關
業
務
開
始
運
作
。 

五
、 

本
系
八
十
九
學
年
度
校
方
、
院
方
相
關
會
議
代
表
經
票
選
結
果
如

下
：
校
務
會
議
代
表
：
郭
人
鳳
、
陳
志
勇
、
蔡
少
偉
；
院
務
會
議
代

表
：
江
建
利
、
溫
添
進
、
吳
逸
謨
、
陳
特
良
；
校
務
發
展
委
員
會
候

選
人
：
蔡
三
元
；
院
務
發
展
委
員
會
代
表
：
鄧
熙
聖
。 

六
、 

八
十
九
學
年
度
新
聘
技
佐
一
名
：
吳
佳
謀
先
生
。
相
關
職
技
人
員
工

作
做
局
部
調
整
。 

七
、 

教
育
部
顧
問
室
核
定
補
助
本
系
教
學
儀
器
設
備
急
需
款
260
萬
元
，

另
由
校
方
配
合
補
助
65
萬
元
，
共
計
325
萬
元
，
正
進
行
﹁
原
子
力

顯
微
鏡
﹂
之
採
購
作
業
及
相
關
管
理
、
使
用
辦
法
之
制
定
。 

八
、 

十
月
六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將
舉
行
﹁
朱
宗
正
教
授
退
休
演
講
會
﹂
，
敬

請
參
加
。 

九
、 

王
振
華
老
師
自
八
十
九
學
年
度
起
辭
去
兼
任
教
授
職
務
。 

十
、 

系
友
會
捐
贈
化
學
工
程
館
奠
基
石
一
座
已
安
座
完
成
。 

十
一
、 
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委
員
會
已
於
八
月
十
九
日
開
會
票
決
通
過
八

十
九
年
度
︵
第
二
屆
︶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得
獎
人
名
單
：
楊
再
禮
︵
39

級
︶、
李
志
村
︵
47
級
︶、
林
俊
雄
︵
55
級
︶，
將
於
今
年
系
友
會
年

會
中
頒
獎
表
揚
。 



 

貳
：
工
廠
主
任
、
各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、
系
友
會
總
幹
事
報
告
。 

一
、 

工
廠
主
任
：
大
學
部
教
學
實
驗
室
排
氣
改
善
工
程
正
辦
理
招
標

中
。
系
館
10
樓
西
南
側
空
間
新
闢
為
桌
球
室
，
歡
迎
使
用
。 

二
、 
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：
九
十
學
年
度
碩
士
班
甄
試
入
學
招
生
、
招

考
碩
、
博
士
班
研
究
生
相
關
事
宜
，
提
案
至
系
務
會
議
討
論
。 

三
、 
儀
器
委
員
會
：
已
開
多
次
會
議
討
論
原
子
力
顯
微
鏡
之
採
購
及
相

關
管
理
使
用
辦
法
。
擬
加
強
公
用
儀
器
室
功
能
之
發
揮
。
希
望
各
位

老
師
提
供
意
見
。 

四
、 

系
館
管
理
委
員
會
：
十
月
六
日
將
開
會
討
論
系
館
額
外
空
間
租
借

申
請
案
及
相
關
辦
法
修
訂
。 

參
：
討
論
事
項 

 
 
 

第
一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提
案 

案
由
：
九
十
學
年
度
碩
士
班
甄
試
入
學
招
生
簡
章
之
修
訂
。 

說
明
： 

一
、 

本
校
自
九
十
學
年
度
起
碩
士
班
甄
試
招
生
取
消
報
考
一
校
一
系

之
限
制
。 

二
、 

擬
增
加
甄
試
名
額
。 

三
、 

擬
變
更
甄
試
方
式
。 

決
議
：
1.
甄
試
名
額
由
40
人
增
加
到
45
人
；
甲
組
43
人
、
乙
組
2
人
。 

      

2.
甄
試
方
式
分
為
兩
個
階
段
；
第
一
階
段
為
資
料
審
查
，
審
查
通
過
者

才
予
面
試
，
審
查
篩
選
人
數
由
招
生
委
員
會
斟
酌
。
第
二
階
段
為
面
試
。
原
審

查
成
績
佔
60%
，
面
試
成
績
佔
40%
。
甄
試
總
成
績
同
分
時
參
酌
順
序
，
以
審
查

成
績
為
優
先
，
面
試
成
績
次
之
。 

      

3.
審
查
委
員
由
9
人
增
為
12
人
，
再
分
成
兩
大
組
，
每
大
組
再
分
為

課
程
、
專
題
、
性
向
等
三
小
組
進
行
面
試
。 

第
二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提
案 

案
由
：
擬
定
九
十
學
年
度
招
考
碩
、
博
士
班
研
究
生
簡
章
。 

說
明
：
擬
增
加
博
士
班
名
額
。 

決
議
：
博
士
班
招
考
名
額
由
15
名
增
加
為
21
名
，
逕
修
讀
博
士
學
位
名
額
一

規
定
仍
為
招
考
名
額
的
1/3
，
共
計
28
名
。 

第
三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提
案 

案
由
：
學
士
班
、
碩
士
班
五
年
一
貫
制
之
研
議
。 

說
明
：
碩
士
班
可
抵
免
科
目
擬
由
2
門
增
為
4
門
。 



決
議
：
繼
續
討
論
，
暫
不
做
決
議
。
意
見
彙
整
如
下
： 

      

1.
五
年
一
貫
制
可
鼓
勵
學
生
充
份
利
用
大
四
時
間
修
課
或
進
行
研

究
，
激
發
其
潛
力
，
打
破
制
式
兩
年
畢
業
織
成
規
。
並
可
增
加
留
住
本
系
優
秀

學
生
的
誘
因
，
以
因
應
取
消
報
考
一
校
一
系
限
制
所
造
成
的
衝
擊
。 

    
2.
五
年
一
貫
制
需
有
配
套
措
施
，
應
訂
定
可
取
得
碩
士
學
位
之
標
準
，

例
如
：
滿
足
博
士
班
畢
業
要
求
的
一
半
。 

      

3.
五
年
一
貫
制
取
得
碩
士
學
位
的
標
準
由
畢
業
口
試
委
員
會
判
定
即

可
。 

      

4.
贊
成
提
高
可
抵
免
的
科
目
數
，
但
仍
維
持
至
少
兩
年
取
得
碩
士
學

位
，
以
期
待
更
多
的
研
究
成
果
。 

      

5.
需
考
慮
五
年
一
貫
制
畢
業
生
報
考
預
官
的
權
益
問
題
。 

肆
：
臨
時
動
議 

伍
：
13
時
25
分
散
會 


